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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应急〔2019〕98 号

郑州市应急管理局
关于转发豫应急〔2019〕81 号文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（安全监管）局：

为加强安全生产领域诚信体系建设，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

制，现将河南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失信

联合惩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应急〔2019〕81 号）

转发你们，请深入组织学习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: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失信

.联合惩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2019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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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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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应急〔2019〕81 号

河南省应急管理厅
关于印发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

失信联合惩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省辖市应急管理局、济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将《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9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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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落实情况报送至省应急管理厅。

各有关部门应当对纳入联合惩戒名单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

及其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惩戒措施，根据有关规定采取限制

或禁止其新增项目的核准、土地使用、采矿权取得、政府采购、

证券融资、政策性资金和财税政策扶持等措施，并作为银行决定

是否贷款等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三）规范工作程序，严肃执纪问责

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相关情

况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告知所在地区应急管理部门，并逐级上报。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履行职责，对

信息采集、发布过程中滥用职权、弄虚作假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

员的责任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


